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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中国限制某些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
� � � 以自然资源保护为视角*

高 � 波

(集美大学 政法学院 ,福建 厦门 361021)

[摘要 ]中国限制某些原材料出口措施案是中国在WTO的首个出口限制措施案, 该案目

前仍在审理中。对这些原材料的出口限制措施不符合 GATT1994和  中国入世议定书!中的一

般承诺。但是从保护自然资源的视角来看,可以根据 GATT1994第 11条 ( 2) ( a)、第 20条 ( g)

和 ( d)款的例外规定取得合法性。为此,这些措施必须符合严格的实体和程序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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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引言

2009年 12月 21日, WTO决定就美国、欧共体

和墨西哥诉中国限制某些原材料措施案设立单一

专家组来进行审理, 案件号分别为 DS394、DS395

和 DS398。三个国家都列举了中国对有关出口施

加限制的 32 项措施, 指控这些措施违反了

GATT1994和 中国入世议定书 !。

因为WTO中的绝大多数案件是由限制进口引

起的, 至今为止, 涉及中国的 24起案件中,
[ 1]
也只

有该起案件因限制出口而引起,因此,作为奥巴马

政府向中国发起的第一起贸易挑战, 该案对于中国

和WTO成员国明确为保护自然资源采取出口限制

措施的合法与非法界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一、案件实体和程序问题

2009年 6月 23日, 美国和欧共体要求就中国

对某些原材料的出口限制措施进行磋商, 认为中国

的这些措施抵消或损害了其根据援引协定直接或

间接享有的利益。美国和欧共体指控中国有 32项

出口限制措施,
[ 2]
还有未公布的出口限制措施违

反了 GATT1994第 V III, X,和 X I条 (即关于进出

口规费和手续、贸易法规的公布和实施、普遍取消

数量限制的规定 ), 而且也违反了  中国入世议定
书 !第一部分 5. 1、5. 2、8. 2和 11. 3条 (即关于贸

易权、进出口许可程序、对进出口产品成本征收税

费的规定 ), 此外,还违反了  中国入世议定书!的

第一部分的 1. 2条,  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 !的 83,

84, 162和 165段已经并入了该条。2009年 7月 2

日,欧共体 ( DS395)要求加入美国与中国的磋商。

2009年 7月 6日,加拿大、墨西哥和土耳其要求加

入美国与中国的磋商,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和土耳

其也要求加入欧共体与中国的磋商。 2009年 8月

21日,墨西哥向中国提出就中国限制原材料出口

措施进行磋商, 磋商要求与美国相同。 2009年 8

月 28日,欧共体和美国要求加入墨西哥与中国的

磋商, 哥伦比亚和加拿大也相继要求加入磋商。

2009年 11月 4日, 墨西哥、美国和欧共体要求设

立专家组。其中, 根据墨西哥设立专家组的诉求,

除了指控中国采取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措施外, 还

指控中国对原材料的出口施加其他限制,并且以不

统一、不公正和不合理的方式实施这些措施, 对出

口施加过分的手续和手续费,并且不公开某些与限

制或禁止出口有关的措施。
[ 3 ]

2009年 12月 21日,

如引言所述, WTO决定就三个案件设立单一专家

组。
[ 4]
目前, 该案尚在审理中。

此案涉及的主要问题是: 其一, 作为自然资源

的稀有金属的国内法与国际法地位如何? 其二,

WTO规则是否允许成员方为了保护具有这种地位

的自然资源而限制出口。其三, 如果可以, 采取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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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措施要符合哪些实体和程序上的要求? 这三个

问题其实就是对欧共体、美国和墨西哥所指控的那

些措施是否真的构成对WTO规则的违反的回答。

二、作为自然资源的原材料的法律地位

作为自然资源的稀有金属原材料受国内法和

国际法的保护。这些原材料属于自然资源,更进一

步地说, 是不可更新的自然资源, 因为其储量会在

人类开发利用以后逐渐减少以至枯竭, 而不能再

生。据此特点,对稀有金属的法律制度强调对标的

物进行有节制的利用,应当提高利用效率和减少使

用 (寻求替代 )。稀有金属作为自然资源, 它和环

境的关系是可以相提并论的,而且,从广义上来说,

由于作为稀有金属的自然资源本质的自然属性, 其

就是环境的重要内容。所以, 归根结底, 稀有金属

属于环境的组成部分。稀有金属的国际贸易会导

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,从而导致环境的破

坏。正是由于作为稀有金属的原材料的自然资源

的重要性, 我国  宪法 !第 9条明确规定, 矿藏、水

流、森林、山岭、草原、荒地、滩涂等自然资源, 都属

于国家所有,即全民所有。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

理利用,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

者破坏自然资源。为了保护自然资源,我国还存在

大量的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地方性法规和规章、部门规

章及有权的立法和司法解释。
[ 5] 59�63

其中  矿产资源

法 ! ( 1986年制定, 1996年修订 )对矿藏, 包括稀有

金属的保护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。从国际法上看,

联合国决议和条约法越来越对国家对自然资源的

管理施加义务, 以确保为了他们自己民族、其他国

家和全人类,包括未来各代人的利益,可持续地生

产和消费自然资源。绝对主权的观念逐渐地被平

衡地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念所取代。  自然资源永
久主权宣言 ! ( Declarat ion on Permanent Sovere ign ty

overN atural R esources) ,  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!
( the UN Convention on C limate Change)和  生物多
样性公约 ! ( the Convent ion on B iological D iversity)

等公约都体现了这一精神。这些宣言和条约都对

成员方施加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义务。

三、限制原材料出口的法律依据

(一 )国内法根据

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!第 14条,

国家准许货物与技术的自由进出口。但是, 法律、

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这表明, 我国对外贸易

法以支持自由贸易为原则,我国是禁止限制货物与

技术的自由贸易的,包括进口, 当然也包括出口, 但

例外情况下是可以限制进出口的。所谓法律、行政

法规另有规定的情况,主要指该法第 16条和第 17

条规定的情况。第 16条规定,国家基于下列原因,

可以限制或者禁止有关货物、技术的进口或者

出口:

1.为维护国家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

德,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;

2.为保护人的健康或者安全, 保护动物、植物

的生命或者健康, 保护环境, 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

口或者出口的;

∀∀;

4.国内供应短缺或者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

自然资源, 需要限制或者禁止出口的;

∀∀
10.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, 其他需要限制

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;

11.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、协定

的规定,其他需要限制或者禁止进口或者出口的。

此外,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!第
17条,国家为维护国家和国际和平安全, 在货物、

技术进出口方面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。
[ 6 ]

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!第 16条和第

17条规定的依据是 GATT1994第 20条和第 21条

规定的综合, 但是, 去掉了第 20条引言的约束和

限制。

(二 )国际法依据

一国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只符合国内法是不

够的, 这些措施,甚至其所依据的国内法还必须符

合 WTO规则,如果其不符合WTO规则, 则必须符

合 WTO规则的有关例外, 主要是 GATT1994第 11

条 ( 2)、第 20条和第 21条的规定。毋庸置疑, 从

GATT /WTO的宗旨来看, 根本来说是促进贸易自

由化, 即通过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, 促进贸易

自由化。贸易自由化当然包括进口自由化,也包括

出口自由化。GATT1994第 11条 (数量限制的一

般取消 )就对缔约国实行出口限制作出了限制: 任

何缔约国除征收税捐或其他费用外,不得设立或维

持配额、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

他缔约国领土的产品输入,或向其他缔约国领土输

出或销售出口产品。

但 WTO规则并非完全禁止出口限制, 因为

GATT第 11条 ( 2)同时规定, 以下情况允许对出口

采取数量限制: ( a)为防止或缓解出口缔约方的粮

食或其他必需品的严重短缺而临时实施的出口禁

止或限制; ( b)为实施国际贸易上商品归类, 分级

83

第 5期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高 � 波:论中国限制某些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



和销售标准或法规而必需实施的进出口禁止或限

制; ( c)∀∀ [ 7 ] 43
中国对稀有金属的限制显然不属

于 ( b)种情况,但可以属于 ( a)种情况。另外, 中国

对稀有金属的限制也不属于 GATT1994第 21条的

措施, 即为维护国家和国际和平安全,在货物、技术

进出口方面采取的任何其认为必要的措施。

中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的理由还有依据

GATT1994第 20 条 ( d ) 款 为了保 证某些 与

GATT1994的规定并无抵触的法令或条例的贯彻

执行采取必需的措施和依据 ( g )款所允许的保护

环境和自然资源采取有关措施。根据这两个条款,

某些与 GATT1994的规定并无抵触的法令或条例

的贯彻执行所必需的措施是合法的, 而只要与国内

限制生产与消费的措施相配合,则为有效保护可能

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有关措施是合法的。当然这些

措施还要符合 GATT1994第 20条的引言, 即对情

况相同的各国,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

理的差别待遇,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。

四、笔者的几个观点

(一 )进行出口限制是各国的普遍做法

各国都有控制出口商品的数量, 金额和输往国

别的管理制度。进行出口限制是一国的外交和对

外经济政策在出口贸易中的体现,限制的商品通常

是:战略物资和先进技术、国内短缺物资、文物和古

董、#自动∃限制出口的商品等,管制的手段有出口

限额, 出口许可证和出口结汇管制等。在实践中,

各国可能因为不同的目的而限制出口, 例如: 为了

防止国内市场的短缺; 为了管理出口国的出口市

场,使其有序发展,以防止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措

施;作为对外政策,进行贸易惩罚的一种措施; 限制

军民两用产品的出口。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把出口

限制作为实行国家安全政策的手段, 即在国家安全

例外的名义下采取出口限制措施。例如, 1950年 1

月 1日成立的巴黎统筹委员会, 起初就是协调西方

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 #禁运∃政策的一个国际
性多边出口限制机构。至今还没有一项此类措施

被 GATT /WTO的争端解决机构裁决为不合法, 因

为 GATT第 21条的规定使 GATT /WTO的争端解

决机构无法取得对此类事项的管辖权,使其不具有

可裁判性 ( judic iable)。

为应对资源短缺和保护环境,对出口进行限制

的立法也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,而其中最为典型

的是美国。美国对联邦及州土地上的未经加工的

木材禁止出口。根据美国 1990年的  美国森林资
源保护和短缺救济法 ! ( US Forest R esources Con�

servation and ShortageRe liefAct of 1990)第 488节,

美国认为, 森林、森林资源及森林环境是可用竭的

自然资源, 需要充分和有效的保护工作。根据此

法:有证据表明,在美国未经加工的木材的供给存

在短缺;除非采取行动,否则现有的短缺可能恶化;

对未经加工的木材的出口,保护行动是必要的。该

法的目的之一即为根据 GATT第 11条 ( 2) ( a )采

取必要措施以确保某些对美国至关重要的森林资

源或产品的充分供给, 以及实施措施,以实现与美

国在 GATT下的义务相一致的这些目标。
[ 8]
当然,

美国的这部法律是否符合 GATT第 11条 ( 2) ( a)

的要求及 GATT1994第 20条 ( g )款,美国自身并不

是最终的裁判者, WTO争端解决机构有权进行准

司法评审, 但美国需要承担举证责任,证明其森林

资源处于 #严重的 ∃ ( crit ical)短缺, 还要证明其符

合 GATT1994第 20条引言及 ( g )款的规定。

(二 )WTO成员方限制出口的权利受到制约

如前所述, WTO规则限制成员方管制出口的

权利, 最直接的规定就是 GATT1994第 11条关于

一般取消数量限制的规定。WTO贸易政策评审机

制涉及对所有成员的贸易政策和做法进行定期审

议,
[ 9] 380
所以,也应该包括对成员方出口措施的审

议。如此,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在接受

 环球时报 !记者采访时表示的: #WTO强调的是

不能限制进口, 让市场放开, 而没有具体规定出口

应该如何∃ [ 10 ]
是无凭之论。因此,中国要慎重考虑

限制出口是否违反WTO规则,如果违反,则要考虑

如何证明自己的措施具有正当性。为此要研究此

前 WTO类似或相关的案例, WTO的相关协定的规

定, 还要研究中国的具体入世承诺, 因为其构成

WTO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。

(三 )作为例外措施获得正当性的几个考量

无论是根据WTO规则,还是根据中国的对外贸

易法及美国的对外贸易法,禁止限制出口是不言而

喻的。只有在例外情况下,限制出口才是合理合法

的。既然WTO成员方不能自由地限制自己的出口,

因此为了限制原材料出口就不得不诉诸 GATT1994

第 11条 ( 2) ( a)和第 20条一般例外,以使其措施取

得合法性,由于 GATT1994第 11条 ( 2) ( a)的适用必

然要联系第 20条,以下仅仅论及第 20条。

首先, 履行其它与 GATT不相冲突的义务所必

须的措施或为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料是可以限制

出口的,但必须符合 ( d)款的必要性要求。而且,

根据 GATT1994第 20条 ( d) ,为履行国内环境法和

国际环境法义务而限制出口应该是可允许的。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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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阿根廷对牛皮出口及皮革成品进口的限制措施

案中, 阿根廷也援引了 GATT第 20条 ( d)为自己的

措施辩护,主张自己采取争议措施是为了遵从某些

税法和打击避税。专家组肯定阿根廷的措施是

GATT第 20条 ( d)意义上的具有必要性的措

施。
[ 11]
对所谓必要性要求的解释也是一个通过 #司

法能动性∃逐渐发展的过程, 是一个动态过程, 其

基本含义即为了一个合法的目标,可以采取几种同

样有效的具有贸易限制效果的措施时,必须采取对

贸易限制较小的措施。而且,措施的贸易影响效果

和措施所追求的合法目标利益要成比例。措施所

追求目标的重要性对措施是否具有必要性影响很

大。一般来说, 那些为了保护人类、动植物生命和

健康的措施更有可能得到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

的认同。

其次,根据 GATT第 20条 ( g)采取的措施必须

能够证明是 #与国内的生产和消费相一道进行

的 ∃。
如果对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没有限制, 实际上就

构成了对国内的生产和消费的补贴, 从而对外国构

成了歧视,就无法取得措施的正当性。出口限制的

目的必须是应对临时短缺, 或保护自然资源和环

境,而不是出于商业目的,不是为了保护国内的相

关产业。如果只对出口进行限制,而对国内生产和

消费则没有限制,这也明显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。

再次,有关措施要符合 GATT1994第 20条引

言的规定, 即对情况相同的各国, 实施的措施不得

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,或构成对国际贸

易的变相限制。

在阿根廷对牛皮出口及皮革成品进口的限制

措施案中,
[ 12 ]
阿根廷对牛皮原料出口的限制性措

施遭到了欧共体在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申诉。就

出口限制部分, 欧共体指出,阿根廷对牛皮出口管

制违反 GATT1994第 11条第 1款规定, 即任何缔

约国除征收税款或其他费用以外,不得使用或维持

配额、进出口许可证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

缔约国领土的产品的输入,或向其他缔约国领土输

出或销售出口产品。阿根廷的做法严重阻碍了未

加工牛皮的贸易流通,对欧共体制革业的原料来源

造成了威胁。经过一系列的争端解决程序, 最后,

专家组报告肯定了欧共体的指控,对阿根廷禁止牛

皮出口以及对进口皮革征收歧视性关税的行为予

以否定,专家组报告认为受控措施不符合第 20条

引言而不予以支持。2001年 2月 16日, DSB决定

采纳专家组报告,双方都没有就此案的法律问题进

行上诉。无论是进口限制措施还是出口限制措施,

要根据 GATT1994第 20条 ( g)取得合法性,其证明

标准是相类似的。在美国汽油案中,上诉机构肯定

了清洁空气是可用竭的自然资源,美国的措施是为

了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,只不过因为其歧视性而

被裁决为不能根据第 20条取得合法性。
[ 13]
在虾 �

海龟案中, 美国为了证明自己限制进口来自没有装

配海龟逃生装置的外国捕虾船,指出海龟是可用竭

的自然资源 ( exhaustible natura l resources) , 在可用

竭的自然资源本意只为非生物的自然资源的情况

下,上诉机构甚至利用扩大解释的方法证明海龟属

于可用竭的自然资源。但是, 上诉机构却推断出,

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 20条 ( g )款的要求, 但

却不能满足第 20条引言的要求。即是 #武断或不
合理歧视∃的措施。[ 14]

所谓不构成变相的限制,是指出口限制措施必

须是为了合法的非经济目标,如保护环境等, 而不

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、为国内下游制造业和加工业

提供较廉价的原材料和其它投入要素、提高使用该

出口产品的外国企业成本从而加强本国企业在国

际市场上的竞争力、出于控制世界市场价格而确保

出口产品的目标价格等, 如果以保护环境等为目

标,实际上是为了这些经济利益,则构成伪装的或

变相的贸易限制。中国的原材料出口限制应是为

了保护某些稀有金属,它们是公认的可用竭的自然

资源, 是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, 海关总署明

确提出了 2009年关税实施方案 !的目的 � � � #本
次调整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关税调节经济的杠杆作

用,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增长,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,

支持农村经济和高新技术发展,促进经济发展方式

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,同时也为缓解纺织、钢材、化

肥等行业面临的经营困难进行了政策调整。∃ [ 15 ]
这

对我们主张所采取措施是为环境保护显然是不利

的,因为其明显表明对原材料出口增加限制是为了

经济目的。

由于即使满足了第 20条各款项的要求, 也很

难满足第 20条引言的规定,所以,一项措施要想符

合第 20条例外是相当困难的。

最后, 在程序上, 要符合正当程 序 ( due

process)和透明度 ( transparency )要求 (所采取措施

的公布、通知和磋商 )。在虾 � 海龟中, 上诉机构

确立了被告方有尽最佳努力与各出口国通过磋商

达成国际协议的程序义务。
[ 16]

其实, GATT第 20条 ( i)款和 ( j)款及第 21条

国家安全例外也许亦可成为中国的抗辩理由, 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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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,中国的情况明显不同于 ( i)款和 ( j)款所要求的

情况, 即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高于国内价格, 以

及局部供应短缺和缔约方全体的审议等要求。相

反,倒是 GATT 第 21条国家安全例外被 GATT /

WTO争端解决机构认定为自裁决事项, 可以排除

GATT /WTO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。

结论

保护森林、土壤、水利系统及矿产资源等短缺

的自然资源,对其有节制地使用及系统地保护是很

多环境条约和我国国内法的要求,也是有关措施在

GATT1994下取得合法例外的理由,但是,在采取此

类措施时,一定要注意其取得合法性所要求的各项

实体和程序条件。因为在已有约束关税和不采取非

关税壁垒承诺的情况下, WTO成员方不能随意提高

关税和增加非关税壁垒, 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。因

此,对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例外情况下采取出口

限制措施取得合法性的要求是很高的,在采取相关

措施前,必须考虑使有关措施符合这些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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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n China& sM easures Related to the Exportation ofVarious Raw Materials

� � � From the Perspect ive o fNatura lResources Pro tection

GAO Bo
( School of P olitics and Law, J im ei University, F ujian X iam en 361021, Ch ina )

Abstract: The Ch ina& s M easu res Re lated to the Expo rtation of Var ious RawM a teria ls is the first case for Ch ina on export re�
stra ints m easures, and it is still pend ing beforeWTO a t present. It is possib le that these expo rt restra in ts measures are inconsis�

tent w ith genera l comm itm en t in GATT 1994 and the P ro toco l on the Accession o f the Peop le& s Republic of Ch ina. But it is poss i�

b le that thesem easures can bew a ived illegal nature according to A rticle X I( 2) ( a ) and A rticles XX ( g) and ( d) o f the GATT

1994 escape clause. For th is purpo se, thesem easures m ust conform to str ict substantiv e and procedura l requ irem ent.

Key words: raw m ater ia ls; export restraints m easu re; natural resources protec 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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